FAE Y R IRAE G A N
114# & ¢ f§ 3 %5425
B o 2R EYEORBRFRET
e EE

_5Mi FligF 3 F T AIEGNER S SHRE2T Bl s 2
] (114# & F % 5405%.) » A2 dideT™

a >
FIZ 83 %283 5 o BHBP 40k #0480 ATE R
FHAFELD ook S oBFHABE e (HPEE- Y
= B ) R esligz CAr R PR BT e
FF 2
- S AEPREREF B Kﬁ;‘)ﬁ%v‘q&g%ﬁ‘ R -9
AEERX G dop L4 fod 5P R 0 ARED5

PRET BRI et (i) e
S PAARIE ATE  AREARE TR AIEG R 11E B2 2
BB i g
LfEihd F@c ()M EFA P
R TBAZ LR EALE R R RS
PR BEL AN B 2 p s o EE A

i

-~

@

i &
BEF R BHEAE LY ERLE T ST
R A (Z )AL FRREE BRELIFH ~ RIS
Rl B (AR B g2 SR A 2R R 4
B, (Z) AP v b RPEEE - ik § g
Averg 2 A Eark P £ 24T R AR o R
o~ T IR A
(- ) BHHEZS- ~Z5F T2 EEHEIN%Y - - %F
2 BE O ARERRERFLASET l’ﬁﬁi’i
BRI AENTISEF A RETI P - Atk T

£



(=

sl

Fle gugaess ®aig s
S E 1 AT 0 F R
11310003555 8% % &% 7 & (L

2 E 2T » ik
T AIEL F18IE F 178 v R T 2 sl
) AR 2R E2R o ARL N E PR GRS o B
STt (A3 X %207 ) > LA RBRPy EEpE o)
ARG R I3 BRE G ERMEME BRHERL TG R
AEPERATH 25 > FiRIESIGIEF2E W RATE S

Dl AR %:44911;‘;;1:5 T E %iSIE ~ %4507 % 178
FA540E 5 278 > i b iR

o

—

s 4rR PR A B %E'%“l{z%%"Ji#Jl ﬂ&ﬁ Z B pA20p p oW

R N PR e AR S e (R R)

¢ E s ® 114 & 3 25 p

LY i 2 7 ERK
nrtraraFEP LA g R o

FwE 2%

¢ ®E s ® 114 & 3 2 p
g B FLAE TR
[+ &2 T HEs%11E]
e R /%@ﬁ UTE R E RS s R AT R 30F ~
(1‘1_'7"5];%0
FiIr-edmnd Qa7 3 PR FRSATERNE ~
T & o
B - sd RRFEREL AL F s ke TET S
B2 BEPAERIFE AT R4 -
FlRosdpafEdo S ann g &b L 5E T
L G AL S | T & o

DR F o RQE T RS



3
B

g

Ee

A
P 1‘\‘\_*_
T =

E

= =\ ‘?\T\‘

ZE: =i

=

FATER20F AT & -
N r‘?r-"iﬁ’?f’;ijj ABSEVES —*ﬁ' ’ /gf@l_&y}‘—r«)g g
FRTERL0FG AT HE o

PHEEE AT S - N hd B2 BEK S RlENT
R~ R A RTE R0 T & .

FRETHTRBEEFRET B L H hmE

t

SR S S A e

114# & @ F % 540550

e 2 %A 7 29% (E00E0020p 2 )
AOO7 OFOOO#HEI0E= 00571
2.1

ExP 302 %O0OR000513H# 23
B ACE A - Sl ZOOOOOOOOO%

EREF
- ~FE AP BGE AT AR R 20E %27 5 23T
Pl FomF Fo A EAEEHEG 0 AANE G ¥ B 5
Fre oo ARIBE2Y AR p o ST ZEPT 0 i
BT R 2 BRM L E ST ESET S 0ETE #3200
SEILCE B A g Ry - (%e EE AT )
MmIFEF 2 oo fRFIE ¥ vk E > S EA]13#£100 8P 1255
oA RSN FRRL > doi@ A dh fﬁr Flm A oo
CRERY P RFEREEER S AL U
FER T AT E R
CIBRERER  ERMERT ANEAML A 2K
Fﬁ} » T P LTI fﬁ‘%“—" ?K i;%- » M "'*5'*“%‘?%—“% Fr’\;'ﬁi-‘i%?i
5L ’-»ﬁaﬁ:@,ig’r—k[ﬁ_%



G 11HE R 2T 2 54 %

pa
T
=3

7

7

o

zZ_
N LIR:

o

|

jea)

5 ) Ry

/E?

" g

=
3
RS

e I
FJ

I 138 B2

%4511

NS
=

=2,
Fa

-

F

—_—

114

e

12

&2
£

AEPE RN

J

4

e

At

i

$m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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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中簡字第542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劉書成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40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劉書成持有第二級毒品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第二級毒品大麻壹包（驗餘淨重一點四七公克）沒收銷燬之；扣案之研磨器貳個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核被告劉書成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。
三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：（一）被告正值青壯，明知第二級毒品戕害個人之身心健康甚鉅，竟無視於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，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，購入並持有大麻，助長毒品氾濫之風，誠屬不該，並考量被告持有毒品之數量及時間久暫；（二）被告為高職畢業、職業為商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（見被告警詢筆錄之受詢問人欄）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；（三）被告犯後尚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
（一）按查獲之第一、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之器具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均沒收銷燬之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之煙草1包經送請鑑定結果，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，驗餘淨重1.47公克，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1000355號鑑驗書在卷可憑（見核交卷第27頁），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。
（二）扣案之研磨器2個，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係其所有，供研磨大麻所用（見毒偵卷第25頁），足見上開物品與被告所犯本件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具有直接關聯性，應屬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。
（三）其餘扣案物經核與本案無關，均不予宣告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庭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洪瑞隆　　　　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書記官　王小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【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】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件：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540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書成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7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臺中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13樓之3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敘述犯罪事實、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劉書成明知大麻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，不得非法持有，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2月初某日，在臺北市某酒吧，向綽號「小羅」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成年男子以新臺幣3200元之代價，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1包（驗餘淨重1.47公克）而持有之。嗣因其另涉詐欺案件，為警於113年10月8日12時許，於其居所執行搜索後，扣得前揭大麻，因而查獲上情。
二、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劉書成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，並有前揭大麻扣案可資佐證，而前開扣案毒品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，檢出結果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，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31000355號鑑驗書1份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是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罪嫌，應堪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。扣案之含第二級毒品大麻1包（驗餘淨重1.47公克），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級毒品，請依同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宣告沒收銷燬之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　李　 俊　 毅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 楊　 斐　 如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中簡字第54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劉書成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

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40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劉書成持有第二級毒品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第二級毒品大麻壹包（驗餘淨重一點四

七公克）沒收銷燬之；扣案之研磨器貳個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

    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」外，餘均引

    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核被告劉書成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

    持有第二級毒品罪。

三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：（一）被告正值青壯，明

    知第二級毒品戕害個人之身心健康甚鉅，竟無視於國家杜絕

    毒品犯罪之禁令，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，購入並持有大麻，

    助長毒品氾濫之風，誠屬不該，並考量被告持有毒品之數量

    及時間久暫；（二）被告為高職畢業、職業為商、家庭經濟

    狀況小康（見被告警詢筆錄之受詢問人欄）之智識程度及生

    活狀況；（三）被告犯後尚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

    主文所示之刑，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

（一）按查獲之第一、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、二級毒

      品之器具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均沒收銷燬之，毒

     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之煙

      草1包經送請鑑定結果，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，

      驗餘淨重1.47公克，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

      1131000355號鑑驗書在卷可憑（見核交卷第27頁），爰依

    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

      。

（二）扣案之研磨器2個，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係其所有，供研磨

      大麻所用（見毒偵卷第25頁），足見上開物品與被告所犯

      本件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具有直接關聯性，應屬被告所有供

      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

      沒收。

（三）其餘扣案物經核與本案無關，均不予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

    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

    本庭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洪瑞隆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王小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
【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】
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540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書成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7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臺中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13樓之3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

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敘述犯罪事實、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劉書成明知大麻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管

    制之第二級毒品，不得非法持有，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

    麻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2月初某日，在臺北市某酒吧，向綽

    號「小羅」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成年男子以新臺幣3200

    元之代價，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1包（驗餘淨重1.47公克）

    而持有之。嗣因其另涉詐欺案件，為警於113年10月8日12時

    許，於其居所執行搜索後，扣得前揭大麻，因而查獲上情。

二、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劉書成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

    ，並有前揭大麻扣案可資佐證，而前開扣案毒品經送衛生福

    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，檢出結果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

    ，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31000355號鑑驗書1

    份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是被告持有第二

    級毒品之罪嫌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

    二級毒品罪嫌。扣案之含第二級毒品大麻1包（驗餘淨重1.4

    7公克），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

    級毒品，請依同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宣告沒收銷燬

    之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　李　 俊　 毅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 楊　 斐　 如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中簡字第54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劉書成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40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劉書成持有第二級毒品，處拘役肆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第二級毒品大麻壹包（驗餘淨重一點四七公克）沒收銷燬之；扣案之研磨器貳個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核被告劉書成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。

三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：（一）被告正值青壯，明知第二級毒品戕害個人之身心健康甚鉅，竟無視於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，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，購入並持有大麻，助長毒品氾濫之風，誠屬不該，並考量被告持有毒品之數量及時間久暫；（二）被告為高職畢業、職業為商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（見被告警詢筆錄之受詢問人欄）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；（三）被告犯後尚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

（一）按查獲之第一、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之器具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均沒收銷燬之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扣案之煙草1包經送請鑑定結果，檢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，驗餘淨重1.47公克，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1000355號鑑驗書在卷可憑（見核交卷第27頁），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。

（二）扣案之研磨器2個，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係其所有，供研磨大麻所用（見毒偵卷第25頁），足見上開物品與被告所犯本件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具有直接關聯性，應屬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。

（三）其餘扣案物經核與本案無關，均不予宣告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向本庭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洪瑞隆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王小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附錄論罪科刑法條

【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】
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540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書成　男　29歲（民國00年0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街00巷00號7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臺中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13樓之3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敘述犯罪事實、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劉書成明知大麻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，不得非法持有，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2月初某日，在臺北市某酒吧，向綽號「小羅」之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成年男子以新臺幣3200元之代價，購買第二級毒品大麻1包（驗餘淨重1.47公克）而持有之。嗣因其另涉詐欺案件，為警於113年10月8日12時許，於其居所執行搜索後，扣得前揭大麻，因而查獲上情。

二、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劉書成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，並有前揭大麻扣案可資佐證，而前開扣案毒品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，檢出結果確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，此有該院113年10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31000355號鑑驗書1份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是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罪嫌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。扣案之含第二級毒品大麻1包（驗餘淨重1.47公克），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級毒品，請依同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宣告沒收銷燬之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　李　 俊　 毅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 楊　 斐　 如



